中石大京科〔2016〕24号

中国石油大学（北京）关于印发
《财政资金科研项目结题结账及结余经费
管理办法（试行）》的通知
校属各部门、单位：

经2016年第25次校长办公会审议通过，现将《财政资金科研项目结题结账及结余经费管理办法（试行）》印发给你们。请结合本单位实际，认真贯彻执行。
中国石油大学（北京）
2016年12月22日
财政资金科研项目结题结账及结余经费管理办法（试行）
第一条 为进一步规范和加强学校财政资金科研项目结余经费的管理，根据国家、上级部门有关文件，结合学校实际，特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一定范围的财政资金科研项目，主要指中央财政资金科研项目（含国家部、委、局等设立项目）、各省级地方政府财政资金科研项目的结题结账及结余经费管理，且对项目结余经费有明确规定的。结余经费主要是指财政资金科研项目完成后经认定直接费用的净结余资金，不含间接费用。

适用范围包括：

（一）“十二五”以来完成的973、863、科技支撑等国家科技计划项目，以及来源于国家有关部、委、局等中央财政资金科研项目、北京市等省级地方政府立项的财政资金科研项目等，根据原管理办法已经上缴的项目结余资金除外；

（二）“十三五”以后立项并完成的中央财政资金科研项目、国家部、委、局以及各省级地方政府等设立的财政资金科研项目；

（三）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2015年及以后结题和立项项目；

（四）以上项目包括我校牵头负责的项目或课题，以及我校作为合作单位参加其他单位牵头的专题（子课题）。

目前特殊情况不在本管理办法范围内的：

（一）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

（二）国家科技重大专项项目以具体管理办法为准；

（三）科研项目自筹资金结余经费按照学校科研项目自筹资金管理办法执行；

（四）其他有特殊规定科研项目。

第三条 学校为项目设立经费卡有效期限与计划任务书（或合同书等）完成期限时间一致。超出经费卡有效期即予以冻结；项目因故延期的，经上级部门批准或根据上级部门批复文件，项目负责人提出书面申请经学院和科学技术处审批后，经费卡有效期可相应顺延。

第四条 项目在研期间，年度剩余资金可以结转下一年度继续使用。
第五条 项目结题验收后，根据我校在有关部门的信用记录、项目技术验收情况、财务验收通过情况、最终财务验收结论等，由科技处、财务处等学校职能部门及学院共同确定结余直接经费去向：

（一）我校作为牵头单位的项目或课题，一次性通过财务验收和技术验收、信誉良好的项目的结余经费，自通过验收并由主管部门（或委托机构）发布正式通知之日起留用两年；我校作为专题（子课题）的，一次性通过财务验收和技术验收、信誉良好的项目的结余经费，如继续在我校留用的，必须有课题牵头单位获得上级部门（或委托机构）正式通知的复印件或其他证明材料；

（二）由于财务验收或技术验收未通过，或整改后方通过财务验收，或根据规定应原渠道上缴的经费，经审计报告确认后，根据上级部门通知及校内程序原渠道上缴。

第六条 对于留用两年的财政资金项目结余经费，学校将把净结余经费一次性全额转入相应的结余经费留用专用账户，并根据科研发展需要使用。净结余经费额度认定原则：

（一）按照规定进行财务验收或审计（含校内审计）并可以留用的财政资金项目，净结余经费以财务验收或审计认定净结余数为准; 如有审计认定核减的支出，转入结余资金专用账户前必须做好账务调整工作，核减费用可调至其他相关的项目经费中，或课题组科研发展基金；

（二）经审计认定的“应付未付”和后续“预计支出”，在办理净结余经费结转时，学校将原项目经费卡延期6个月，负责人在原经费卡中按规定报销“应付未付”和“预计支出”，以备上级部门后续审计、检查。原项目经费卡期满冻结后仍未报销以上款项的，视为结余经费原渠道上缴；

（三）不需要进行财务审计的财政资金项目，净结余经费以经费卡冻结之日的剩余经费数为准。

第七条 结余经费在留用期限内，由项目组继续使用，留用期满仍有结余的，应原渠道上缴。上缴前负责人应处理完所有应付未付款项，否则只能用科研发展基金支付该款项。上缴经费额度认定原则：

（一）以原项目经费卡和留用经费卡冻结后经费余额之和为准；

（二）若上级部门需要审计或检查原项目的“应付未付”和后续“预计支出”以及净结余经费支出后确定上缴金额的，以审计或检查认定额度为准。

第八条 财政资金科研项目结余经费支出范围：

（一）鼓励项目组将结余留用经费重点用于创新团队建设、人才培养、前瞻性研究及交叉领域学科研究；

（二）所有可以认定的科研活动的直接支出（不得发放绩效）；

（三）作为其他科研项目自筹资金（需要满足自筹资金项目经费管理要求），但是只能在留用期限内根据学校科研项目自筹资金管理办法使用；

（四）原则上不得随意外协，确有必要的，其中校外协作合同累计合同额不超过结余经费的30%。专业技术图书出版合同可不受比例限制。

第九条 学校将加强留用经费管理，项目负责人应根据项目组实际需要合理合规使用经费，不得利用虚假票据或业务套取资金，不得通过各种方式冒领劳务费和专家咨询费，不得通过虚构测试化验内容或实验原材料、提高测试化验支出标准或实验原材料价格等方式违规开支。

第十条 我校项目（课题、专题）负责人在项目完成后，仍然对所有由原项目分拨出去的经费在留用期限内的支出负有监督、管理责任，并积极配合主管部门、监管部门对结余经费的审计和检查。

第十一条 结余经费负责人发生调离、退休等情况时，持有的留用期限内的财政资金科研项目结余经费，移交给项目组或学科其他正式人员负责。

第十二条 结余经费留用期满后，项目组应以原项目合同为单位，统一将该项目结余经费中签订的所有校外协作科研项目有关材料进行归档，以备后续审计和检查。

第十三条 项目经费管理办法没有明确规定，且合同（任务书）中也没有约定结余经费去向的财政资金科研项目结余经费，项目通过结题验收并归档后，净结余经费自通过验收之日起保留五年，到期仍有结余的，由学校统筹管理。

第十四条 本办法在执行过程中，如有关条款与国家、上级部门新出台或新颁布的文件有关条款或精神不符的，按照国家、上级部门要求和规定执行。

第十五条 本办法自2017年1月1日起试行，由科学技术处和财务处负责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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